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位學程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9 日 (一)  中午 12:30 

地點：本校五育樓 2樓 201A會議室 

主席：周旭華主任 

出席委員：汪瑞芝委員、彭慧玲委員、黃士洲委員(線上出席)、林純如委員(線上出席)、高

啟中委員 

列席：李俞麟總務長 

紀錄：蘇子帆專案助理 

 

壹、 主席報告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學位學程教師申請全英語授課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本學程專任教師擬申請全英語授課科目、開課學期及學制： 

(1） 周旭華、高啟中老師：國際經貿法律與政策總論(開課日期為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一年級)。 

(2） 黃士洲、高啟中老師：跨國商務交易及其法律問題導論(開課日期為 111 學年

度第 1 學期，碩士班一年級)。 

(3） 高啟中老師：國際商務爭議管理專題(開課日期為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

班二年級)。 

2. 上述全英語授課申請表如附件(p.1-14)。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學位學程教師開設英語教學課程期末報告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本學程專任教師申請全英語授課科目、開課學期及學制： 

(1） 周旭華老師：國際經貿談判原理 (開課日期為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

一年級)。 

(2） 高啟中老師：國際商務契約撰擬與管理 (開課日期為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碩士班一年級)。 

2. 上述全英語授課期末報告書，如附件(p.15-39)。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111 年 9-12 月）高教深耕經費申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依 111 年 07 月 19 日教學發展中心通知辦理，「六類創新課程申請表件與經費表

之內容，應經系務會議充分討論，送教學發展中心彙整。」 

2.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教深耕申請表案如下表，經費分配表如後附件(p.40-42)。 

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 學分數 課程類別 

國際商務爭議管理 高啟中 2 創新教學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送教學發展中心彙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暫緩推動本學位學程單位屬性調整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本學位學程會議於前次會議決議推動申設獨立所暨與本院博士班及特定系所洽

商合組專業學院，以利運作及發展。惟校長業於行政會議(主管共識營)裁示「學

位學程必定為跨領域，貿談一定是放在院級，跨 2-3 個系。」，會議紀錄如附件

(p.43-51)。 

2.  循校長之裁示，本學位學程將暫緩推動單位屬性調整。現階段將維持與學院(含

博士班)之行政整合，及與院內 2-3 系進行課程合作，並研商優化運作之方案。 

3. 現實面而言，確保師資考核及生源質量仍為無可迴避之持續性問題，故暫緩推動

屬性調整後仍須籌謀短中期因應之道。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籌備本學位學程成立五週年慶祝活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本學程訂於 10 月 28 日下午，配合本學院研討會辦理國際論文發表會一場，以實

體及線上混合方式辦理，邀請專業領域知名國內外學者參與，規畫如附件(p.52-53) 

2. 另計畫於明年上半年，疫情進一步緩和時辦理實體慶祝活動一場，屆時擬安排貴

賓專題演講、對談及學生模擬爭議處理展演。 

決  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有關本學位學程辦公室(五育樓 613-3)空間分配，提請 討論。 

說 明： 

1. 本學位學程擬自原本辦公空間(五育樓 613-3)，移動至財經學院院辦(五育樓 3

樓)；原本使用空間(五育樓 613-3)擬規劃為貿易談判實務演練教室，設計草圖如

附件(p.54)。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散會：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9 日 (一)  中午 12:40 


